
        青岛第三十九中学食品安全事故处置制度
一、工作原则
 为及时处理和控制食品安全事故，保障就餐顾客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有效法律法规和规章文件的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制度。
二、适用范围
 餐饮服务单位在经营过程中发生食源性疾患，造成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可能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危害的适用本制度。
三、宣传与预警
 （一）加强宣传
 广泛深入开展预防食品安全事故宣传，结合学习实际情况，普及有关的卫生知识，提高食物从业人员和顾客的卫生管理水平，减少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二）预警
 1、加强日常监管：加强对重点品种、重点场所，尤其是餐饮消费环节的高风险食品冷、生食品的日常监管，通过监管及时作出预警。
 2、应急准备和预防：及时对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信息进行分析，按照应急制度的程序及时研究确定应对措施。接到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信息后，应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按照制度做好应急准备和预防工作；事态严重时及时上报，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四、事故报告
 （一）组织机构及职责
 成立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领导小组，应急处理领导小组负责对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理工作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主要职责是组织、协调和实施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向卫生健康部门、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有关信息。
 （二）报告制度
 建立食品安全事故接报24小时值守制度，各工作人员在日常监督管理中发现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接到疑似食品安全事故的报告，应做好记录，包括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时间、中毒人数、可疑食物、联系电话等有关内容，并立即向上级报告。监督人员赴现场核实情况，将核实情况及时向分管领导报告，经初步核实为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事故的，应当立即向上级报告，并及时通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卫生健康部门进行现场采样和流行病学调查。
五、应急处置
 1、查封扣押造成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及其原料。
2、查封扣押可疑的污染或中毒食品、饮水及其有关工具、设备和场所以及对可能受污染的区域采取控制措施。
 3、查清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原料来源及相关证明材料。
 4、对查封扣押的食品及原料进行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属于被污染的食品，予以监督销毁；未被污染的食品，予以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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